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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進德路打通後周邊道路整頓(建設局) 

一、計畫緣起： 

    台中市長期因縱貫鐵路途經市中心區造成都市空間結構分割，除

影響東西側的均衡發展外，亦產生了交通瓶頸、景觀不協調、都市計

畫及兩側土地使用受限等問題。因此，為消除鐵路對市區之阻隔、疏

解日益嚴重的都市交通，並達成促進車站地區都市更新、整合都會區

運輸系統及呼應地方輿情之效，鐵路的立體化確有其必要性。  

    「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於 95年 2月 13日經交通部

核定，計畫範圍係豐原站以北 1.9公里至大慶站以南 1.4公里，路線

全長約 21.7km，總經費約為 372.415億元，計畫期程自 95年 2月至

108年 1月止，預計 108年全線通車；該計畫除改建豐原、潭子、太

原、臺中、大慶等 5座現有車站及新建豐南、頭家厝、松竹、精武、

五權等 5座高架通勤車站外，針對鐵路高架化後立體交叉設施(如陸

橋、地下道)及橫交道路皆依 96年本府都市發展局(原都發處)委外辦

理「臺中市鐵路高架化後都市縫合計畫研究」之方案一併處理，預計

消除 17處平交道、18處地下道及 3座陸橋。 

 

 

 

 

 

 

 

 

 

 

圖 1.預計消除鐵路高架化後立體交叉設施(東山路地下道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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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內容 

    本計畫完成後預期可整合鐵路兩側周邊地區，重塑都市發展紋理，

創造更佳之都市環境、土地利用、產業活動、都市意象及建築景觀風

貌。 

  另有關鐵路高架化後，進德路打通係由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辦

理之『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CCL831B標橋下平面道路及

景觀工程內執行，於 106年 2月辦理施工事宜，並於 106年 4月完成

開放通車。 

 

 

 

 

 

 

 

 

 

 

圖 2.進德路打通後已開放通車 

 

三、後續辦理情形 

    進德路打通，不但可紓解車站周邊的交通壅塞，再配合復興陸橋

拆除改為平面道路後，將作為台中車站周邊貫穿原有鐵道兩側之南北

向主要通行動線，再加上台糖湖濱公園、綠空鐵道、台中大車站計畫

等開發案，逐漸改變台中車站周邊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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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交道路名稱 

兩側道

路寬度 

(公尺) 

現況交 

叉型式 

橫交道路介面

處理方式 

與上方路

口距離 

(公尺) 

與下方路

口距離 

(公尺) 

備註 

碧柳一巷 6 平交道 維持平面道路 ─ 272  

松竹路 30 陸橋 
陸橋恢復平面

道路 
272 1371 

參考台中捷運烏日文心北屯線建設

計畫之平面道路規劃 

文心路四段─

東山路  
40─15 地下道 

地下道恢復平

面道路 
1371 70 

需與東山路南側之東光路與南京東

路一併開闢 

北屯路 240巷 8 
地下道 

(單向) 

地下道填平不

連通 
70 195 

與東山路路口間距過近 

北屯路 226巷-

東光路 822巷 
8 未貫通 新增橫交道路 195 220 

文心路-東山路與太原街路口間距

578公尺 

三光巷 4─6 
機車專用

地下道 

地下道填平，不

連通 
220 93 

與太原路路口間距過近 

太原路 25─35 地下道 
維持地下道 

(側車道連通) 
93 493 

地下道改建為雙向 2車道，僅供汽車

通行，機慢車可行駛側車道 

天祥街 10─20 地下道 
地下道恢復平

面道路 
493 547 

地下道線形不佳，建議恢復為平面道

路 

興進路 12 平交道 維持平面道路 547 546  

力行路 10 地下道 
地下道恢復平

面道路 
546 305 

地下道線形不佳，建議恢復為平面道

路 

精武路 19─16 地下道 
地下道恢復平

面道路 
305 367 

緊鄰精武車站，建議恢復平面道路 

十甲路 10-15 平交道 維持平面道路 367 220  

自由路三段-四

段 
15─20 

地下道 

施工中 

地下道恢復平

面道路 
220 201 

地下道線形為 U型，建議恢復平面道

路 

建成路 30 地下道 
維持地下道 

(側車道連通) 
201 131 

為地區主要道路且有足夠的側車道

空間 

進化路-旱溪街

/泉源街 
10─6 

機車專用

地下道 

地下道恢復平

面道路 
131 213 

地下道線形不佳，建議恢復為平面道

路 

進德路 26 未貫通 新增橫交道路 213 325 

進化街與復興路路口間距約 538公

尺，進德路往北連接自由路並與進德

北路銜接 

復興路五段-四

段 
20─25 陸橋 

陸橋恢復平面

道路 
325 225 

參考台中車站特定專用區(配合鐵路

立體化工程)整體開發計畫之平面道

路規則，建議恢復為平面道路。 

武德街-大智路 11─18 未貫通 新增橫交道路 225 445 參考台中車站特定專用區(配合

鐵路立體化工程)整體開發研究

計畫，建議予以連通。 民族路-互助街 10─10 未貫通 新增橫交道路 445 ─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1台中火車站及其以北地區鐵路高架化後橫交道路改善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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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台中火車站及其以北地區橫交道路改善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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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進德路打通後周邊道路整頓(水利局) 

    水利局目前針對鐵路高架化路段沿線之地下道填平完成清查，並

與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完成協調確認，另將配合建設局期程編列經

費請建設局一併辦理，或依期程配合施作，其中水利局預計配合施作

雨水下水道之地下道，包括豐原區圓環東路、東區精武路、北屯區東

山路、西區五權路、北屯區太原路及南區國光路地下道計 6處，預計

配合施作污水下水道於建成路地下道計 1處(如附表)。 

 

 

 

            圖 4. 鐵路高架化路段沿線之地下道一覽表 

 

 



8 
 

 

編

號 

  地下道 

  名稱 

填平作業

主辦機關 

 下水道 

 種類 

   施作效益  目前進度 

1 豐原區圓環

東路地下道 

交通部 

鐵路改建工

程局 

雨水下水道 

 

 解決早期因地

下道設置造成

的排水不良、雨

水下水道無法

設置問題。 

 改善地下道鄰

近區域淹水情

形。 

 健全雨水下水

道系統。 

 

 

水利局已編列經

費請交通部鐵路

改建工程局一併

辦理 

（經費已預付） 

2 東區精武路

地下道 

交通部 

鐵路改建工

程局 

雨水下水道 水利局已完成工

程發包，配合地

下道填平期程進

場施工 

(雨水下水道施

工 100日曆天) 

3 北屯區東山

路地下道 

交通部 

鐵路改建工

程局 

雨水下水道 水利局已完成工

程發包，配合地

下道填平期程進

場施工 

（雨水下水道施

工 70日曆天） 

4 西區五權路

地下道 

臺中市政府 

建設局 
雨水下水道 建設局辦理地下

道填平評估規劃

中，水利局將配

合其期程編列經

費請建設局一併

辦理或依期程配

合施作 

 

5 北屯區太原

地下道 

臺中市政府 

建設局 
雨水下水道 

6 南區國光路

地下道 

臺中市政府 

建設局 
雨水下水道 

7 東區建成路

地下道 

臺中市政府 

建設局 
污水下水道  改善東區生活

環境及居住品

質。 

 健全東區污水

下水道系統。 

          表 2.鐵路高架化水利局配合施作下水道工程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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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水利局、建設局道路挖掘之配套措施 
一、前言 

     為提高用戶接管比例，針對本市以明挖施工或推進施工辦理污

水下水道工程，因施工期程長影響範圍廣，加上管挖完成至路面修復

之期程過長，民眾反應路面破損不平整案件頻繁；為改善市民對市府

施政觀感、降低交通衝擊，建設局已於 106 年 2 月 7 日邀請營建署下

水道工程處、交通局、水利局、研考會等相關單位就相關工程施工階

段、期程、計畫及交通維持等提出工程區域規劃及施工構想，以共同

研商策進作為。 

 

 

 

 

 

 

 

 

 

 

 

 

圖 5.污水下水道施工時造成交通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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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水利局 106 年度預計施工範圍 

 

二、污水下水道管挖施工後路面回復策進作為 

     目前因污水下水道管挖施工後路面回復品質不一，故影響民眾

日常生活與行車環境，為降低路面不平整影響交通行車安全，水利局

已訂定「臨時鋪面施工品質」規範，內容詳如附件 1，並要求所屬承

包商確依該規定卓處。 

     另針對雨、污水施工範圍廣，為避免影響交通，除不可抗力因

素外，建議將該區域主幹管、分支管網及用戶接管(含前後巷)一併施

工，以減少重複挖掘。惟考慮水利局辦理污下水道建設施工特性所致，

造成同一道路不同位置須因不同工項分階段施作，第一階段設置工作

井進行幹管推進工程佈設分支管，接續第二階段佈設巷道連接管，第

三階段施作用戶聯接管道，各階段污水管線完工後，並進行臨時封層，

並控制分區塊進行永久封層。 

     另建設局為加強道路挖掘管理，除配合 105 年度公告實施之道

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外，近期已研訂「臺中市政府建設局辦理道路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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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審查及接管原則草案」，如附件 2，以全面強化挖補巡檢，把關申請

案計畫書圖，辦理道路挖掘許可審查及竣工查驗方式。 

 

 
圖 7 水利局加強路面平整措施 

 

 
 

圖 8 水利局加強臨時鋪面品質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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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水利局臨時鋪面檢驗標準(厚度及壓實度) 

 

 
圖 10 水利局臨時鋪面檢驗標準(平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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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針對水利局申請多條路段污水下水道埋設工程與本局推

動路平路段之競合改善 

考量污水下水道埋設工程與推動路平路段會有競合，基於這兩項

工程均屬市政重大建設，應加強列管追蹤，已協調水利局辦理道路挖

掘申請，檢附道路挖掘申請書、管線協調會議資料、施工計畫書及交

通維持計畫書等，屆時本局將會同交通局及相關單位採逐案審查，審

查核可後施工期程可不受自治條例所訂之每年 4 月至 9 月限制，惟仍

以 1 年期為限，若有必要則請水利局另案來函辦理展延事宜；另本年

度若水利局所提列污水下水道申請案未經營建署審查核可，請函知本

局未列入之路段，以利本局規劃路平推動。 

請水利局將當年度預施作路段，提報計畫列表，依據「臺中市

道路挖掘管理自制條例」規定申請計劃性挖掘者，應於前一年 11 月

前提報計畫至本局納入年度計畫性管挖，本局逐年審查核發道路挖掘

許可，另於道路施工中佔用道路，為不影響交通及行車安全，專案計

畫性管挖，另交通局已於 106 年 3 月 22 日邀請水利局、建設局等召

開「計畫性挖掘案件之交通維持計畫審議之研商會議」，就未達規模

案件，由工程主辦機關函送交通局審視並提供意見，待工程主辦機關

修正後，再送建設局申請道路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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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臺中市使用道路辦理活動及施工審查要點之審查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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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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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辦理道路挖掘審查及接管原則
草案 

一、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為全面強化道路挖補巡檢接管及計畫

書圖資審查等，特訂定本原則。 

二、 本要點所稱之主管機關指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及其依法委

託之機關。 

三、 申請道路挖掘，如屬一般性挖掘案件領有建造執照者，主

管機關將先行整合協調所需道路聯合挖掘申請案，經審核

通過後統一核發挖掘道路許可。 

四、 道路挖掘申請所需檢附之申請文件須自臺中市道路挖掘

管理資訊系統項下下載。 

計畫性挖掘應詳列分期分階段施工計畫及確認後續路面修復期程。 

五、 未涉及道路管線挖掘或路面銑刨加鋪之人手孔提升或降

埋案件，核准天數原則如下： 

(一) 人手孔數量一至三顆者為六天。 

(二) 人手孔數量四至六顆者為十二天。 

(三) 人手孔數量七至九顆者為十八天。 

(四) 人手孔數量超過十顆以上者為一個月。 

六、 人手孔提升位置涉及路平禁挖未滿三年之路段，經主管機關核

准後，所提升數量不得超過該路段降埋總數之百分之二十，如

超過百分之二十限制，後續應辦理人手孔降埋，使該路段人手

孔提升數量少於百分之二十。 

七、 道路挖掘位於人行道或其他附屬設施範圍者，應依原有結

構及鋪面原材質整磚方式修復方正平順；如原材質已停產

或無法取得，須於申請時提出並與主管機關研商復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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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得以他材質替代。 

八、 臺中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第二十七條規定之申請書

及竣工報告書須自臺中市道路挖掘管理資訊系統項下下

載。 

九、 竣工結案會同抽查驗依臺中市道路挖掘工程竣工查驗抽

驗標準作業要點辦理，經主管機關會驗符合規定者，即行

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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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工程 

(○k+○○○m~○k+○○○m) 

(○○區○○路○段○○號~○○路○段

○○號) 

 

【申請案件編號：○○○○○】 

 

 

施工計畫書 
 

 

 

 

 

管線機構：○○○○○○ 

施工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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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工程 

(○k+○○○m~○k+○○○m) 

(○○區○○路○段○○號~○○路○段

○○號) 

 

【申請案件編號：○○○○○】 

 

 

交通維持計畫書 
 

 

 

 

 

管線機構：○○○○○○ 

施工廠商：○○○○○○ 

 

 


